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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龙政土〔2023〕12号 

 

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政府 

关于石龙区 2022 年度第七批城市建设用地 

征收土地方案的公告 

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七条等有关规

定，石龙区 2022年度第七批城市建设用地征收土地已经《河

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平顶山市石龙区 2022年度第七批城市建设用

地的批复》（豫政土〔2023〕204 号）批准，现将该批次征收

土地方案的有关内容和事项通告如下： 

一、批准机关：省人民政府；批准文号：豫政土〔2023〕

204 号；批准时间：2023年 2 月 17 日；批准用途：交通用地、

工业用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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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征收土地位置、所有权人、面积及地类 

该批次征收涉及农用地 2.1783 公顷（林地 0.6585 公顷、

其他农用地 1.5198 公顷），建设用地 1.4106 公顷，共计

3.5889 公顷。土地所有权人为人民路街道关庄社区、夏庄社区

和龙河街道下河社区集体土地，共 2 宗。 

宗地一位于人民路街道夏庄社区，面积 1.1895公顷（林地

0.0314 公顷，其他农用地 1.1581 公顷），东至光伏扶贫项目,

西至慧鑫源生物科技厂区，南至夏庄土地，北至夏庄生产路。 

宗地二位于人民路街道关庄社区、龙河街道下河社区，面

积 2.3994 公顷（农用地 0.9888 公顷，建设用地 1.4106 公

顷），东至兴龙路,西至中鸿路，南至关庄集体土地，北至关

庄集体土地。 

三、征地补偿安置标准 

1. 征地补偿标准:按照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农用地

区片综合地价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豫政〔2020〕16 号)规定执

行，该批次用地涉及 2 个征地区片，补偿标准为每公顷 69 万

元～75 万元。 

2.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标准：按照《平顶山市人民政

府印发关于平顶山市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》

（平政〔2017〕33 号）的规定据实补偿。 

3.社保费用标准：按照《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

于公布 2021 年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最低标准的通知》



 — 3 — 

（豫人社办〔2021〕49号）规定执行，社保费用标准为 66万

元/公顷。 

四、安置途径：石龙区人民政府通过采取货币安置、社保

安置、用工安置对被征地农业人口进行安置。 

 

 

 

 

2023 年 3月 22日    

（联系人：王英歌  电话：0375-7258876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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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2023年 3月 22日印发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